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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0 年 度 1 9 5 0 0 就 業 服 務 乙 級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學 科 測 試 試 題  

本 試 卷 有 選 擇 題 8 0 題，每 題 1 . 2 5 分，皆 為 單 選 選 擇 題，測 試 時 間 為 1 0 0 分 鐘，請 在 答 案 卡 上 作 答 ，

答 錯 不 倒 扣 ； 未 作 答 者 ， 不 予 計 分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准 考 證 號 碼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 ：  

選 擇 題 ：  

1 .  ( 2 )  中 華 民 國 職 業 分 類 典 的 職 業 分 類 計 分 為 幾 個 層 級 ？ 3 4 5 6 。  

2 .  ( 1 )  依 職 業 訓 練 法 第 3 9 條 規 定，下 列 何 者 非 屬 主 管 機 關 對 職 業 訓 練 機 構 辦 理 不 善 或 有 違 反 法 令 或

設 立 許 可 條 件 之 處 理 ？罰 鍰停 訓 整 頓限 期 改 善警 告 。  

3 .  ( 2 )  同 理 心 反 應 最 避 諱 的 是 什 麼 ？簡 述 語 意鸚 鵡 式 模 仿情 緒 反 映辨 識 溝 通 。  

4 .  ( 3 )  小 明 的 女 兒 要 接 受 預 防 接 種 ， 須 小 明 親 自 照 顧 時 ， 依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之 規 定 ， 小 明 得 請 家 庭

照 顧 假 ； 其 請 假 日 數 併 入 事 假 計 算 ， 全 年 以 幾 日 為 限 ？ 3 日 5 日 7 日 9 日 。  

5 .  ( 4 )  下 列 有 關 勞 工 退 休 金 條 例 所 定 「 退 休 金 專 戶 之 提 繳 」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不 正 確 ？雇 主 每 月 負 擔

之 勞 工 退 休 金 提 繳 率 ， 不 得 低 於 勞 工 每 月 工 資 百 分 之 六勞 工 得 在 其 每 月 工 資 百 分 之 六 範 圍

內 ， 自 願 另 行 提 繳 退 休 金勞 工 自 願 提 繳 部 分 ， 得 自 當 年 度 個 人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中 全 數 扣 除

勞 工 於 同 一 雇 主 辦 理 自 願 提 繳 者 ， 不 得 再 行 調 整 勞 工 退 休 金 之 提 繳 率 。  

6 .  ( 3 )  依 勞 工 退 休 金 條 例 第 3 5 條 規 定，事 業 單 位 僱 用 勞 工 人 數 多 少 人 以 上，並 經 工 會 同 意，得 投 保

符 合 保 險 法 規 定 之 年 金 保 險 ， 而 不 依 第 6 條 第 1 項 規 定 提 繳 勞 工 退 休 金 ？ 1 0 0 人 1 5 0 人

 2 0 0 人 2 5 0 人 。  

7 .  ( 1 )  下 列 哪 一 項 調 查 資 料 最 適 合 用 來 分 析 不 同 縣 市 之 間 勞 動 移 動 的 情 形 ？人 力 運 用 調 查受 雇

員 工 動 向 調 查人 口 普 查人 力 資 源 調 查 。  

8 .  ( 4 )  下 列 哪 一 項 是 摩 擦 性 失 業 ？因 為 年 紀 大 而 找 不 到 工 作因 為 沒 有 公 司 在 徵 人 而 失 業農 民

因 為 作 物 已 經 收 割 而 沒 有 工 作因 為 不 知 道 附 近 工 廠 有 適 合 自 己 的 工 作 而 失 業 。  

9 .  ( 1 )  依 職 業 訓 練 機 構 設 立 及 管 理 辦 法 第 1 7 條 規 定 ， 職 業 訓 練 機 構 不 能 依 原 訂 業 務 計 畫 書 辦 理 訓

練 ， 必 須 暫 停 全 部 訓 練 業 務 時 ， 應 於 停 訓 前 幾 個 月 ， 將 停 訓 事 由 、 停 訓 期 間 及 在 訓 學 員 之 安

排 ， 報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？ 1 個 月 2 個 月 3 個 月 4 個 月 。  

1 0 .  ( 1 )  日 本 學 者 神 代 雅 晴（ 2 0 0 2 ）倡 議 中 高 齡 勞 工 的 工 作 能 力 與 績 效 方 程 式 為 P = f ( W、A、C、M ) ，

其 中 「 W 」 代 表 為 何 ？工 作 環 境 改 善完 成 工 作 的 能 力適 應 工 作 的 能 力工 作 動 機 。  

1 1 .  ( 1 )  依 據 何 倫（ H o l l a n d ）人 格 類 型 分 析 ，下 列 哪 一 種 職 業 興 趣 類 型 會 有「 迴 避 的 」對 人 態 度 ？

工文人事 。  

1 2 .  ( 3 )  請 問 下 列 哪 一 種 情 形 會 造 成 失 業 率 與 勞 動 參 與 率 都 下 降 ？許 多 家 庭 主 婦 因 先 生 失 業 而 外 出

找 工 作學 生 畢 業 之 後 投 入 職 場 找 工 作許 多 人 因 長 期 失 業 而 放 棄 找 工 作許 多 公 務 員 提 前

退 休 。  

1 3 .  ( 3 )  私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之 就 業 服 務 專 業 人 員 異 動 時 ， 應 自 異 動 日 起 幾 日 內 ， 檢 附 相 關 資 料 報 請 原

許 可 機 關 備 查 ？ 1 0 日 1 5 日 3 0 日 4 5 日 。  

1 4 .  ( 4 )  電 腦 處 理 個 人 資 料 保 護 法 相 關 規 定 所 稱 之 「 第 三 人 」 ， 是 指 保 有 個 人 資 料 檔 案 之 公 務 機 關 或

非 公 務 機 關 以 外 之 對 象 ，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不 正 確 ？自 然 人法 人團 體受 委 託 處 理 資 料 之

個 人 。  

1 5 .  ( 3 )  如 果 政 府 縮 減 外 勞 名 額 ， 下 列 哪 一 種 情 形 在 短 期 間 內 最 可 能 發 生 ？本 國 勞 工 薪 資 上 漲國

內 失 業 率 下 降企 業 生 產 成 本 增 加國 內 勞 動 參 與 率 上 升 。  

1 6 .  ( 2 )  雇 主 聘 僱 就 讀 於 公 立 或 已 立 案 私 立 高 級 中 等 以 上 學 校 之 僑 生 從 事 工 作 ， 除 寒 暑 假 外 ， 每 星 期

最 長 為 幾 小 時 ？ 1 2 小 時 1 6 小 時 2 0 小 時 2 8 小 時 。  

1 7 .  ( 3 )  政 府 為 保 護 消 費 者 權 益 ， 應 定 期 檢 討 、 協 調 、 改 進 之 事 項 ，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不 正 確 ？防 止 商

品 或 服 務 損 害 消 費 者 之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健 康 、 財 產 或 其 他 權 益促 進 商 品 或 服 務 維 持 合 理 價 格

推 行 銷 售 者 的 教 育 訓 練扶 植 、 獎 助 消 費 者 保 護 團 體 。  

1 8 .  ( 4 )  金 融 海 嘯 之 後 是 否 會 出 現 「 無 工 作 的 景 氣 復 甦 」 ， 是 目 前 各 國 最 關 注 的 議 題 之 一  。 請 問 下 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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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 一 項 因 素 最 可 能 導 致 我 國 出 現 「 無 工 作 的 景 氣 復 甦 」 ？人 口 老 化 導 致 工 作 人 口 減 少教

育 普 及 造 成 婦 女 勞 動 參 與 率 上 升發 展 內 需 產 業 ， 減 少 出 口 依 賴臺 灣 接 單 、 海 外 生 產 。  

1 9 .  ( 4 )  小 玲 是 應 屆 畢 業 的 新 鮮 人 ， 急 著 找 工 作 ， 在 報 紙 上 看 到 某 公 司 職 缺 是 「 行 政 職 員 」 ， 前 往 應

徵 ， 當 天 即 被 錄 用 ， 並 依 公 司 要 求 接 受 2 星 期 的 教 育 訓 練 。 上 班 不 久 ， 主 管 遊 說 小 玲 和 其 他

新 進 同 仁 ， 購 買 公 司 的 「 生 前 契 約 」 產 品 。 小 玲 沒 有 購 買 ， 主 管 以 「 對 公 司 經 營 理 念 無 法 認

同 ， 無 法 成 為 共 同 打 拼 及 開 創 事 業 的 好 夥 伴 」 為 由 ， 極 盡 刁 難 的 迫 使 她 離 職 。 小 玲 因 無 多 餘

現 金 ， 在 無 奈 下 ， 由 公 司 人 員 陪 同 到 銀 行 辦 理 「 現 金 卡 」 ， 購 買 了 1 份 生 前 契 約 ， 此 一 情 況

是 哪 一 種 「 求 職 陷 阱 類 型 」 ？假 徵 才 真 詐 財假 徵 才 真 誘 使 加 入 多 層 次 傳 銷假 徵 才 真 誘

使 投 資假 徵 才 真 銷 售 產 品 。  

2 0 .  ( 4 )  「 比 案 主 還 要 更 瞭 解 他 的 內 在 想 法 和 感 覺 」 是 指 哪 一 種 就 業 諮 詢 的 技 巧 ？傾 聽探 問面

質高 層 次 同 理 心 。  

2 1 .  ( 2 )  請 問 下 列 哪 一 項 資 料 最 適 合 用 來 分 析 性 別 薪 資 差 異 ？職 類 別 薪 資 調 查人 力 運 用 調 查受

雇 員 工 動 向 調 查婦 女 婚 育 與 就 業 調 查 。  

2 2 .  ( 2 )  下 列 何 者 是 在 反 映 「 性 格 心 理 測 驗 是 否 真 的 可 以 把 我 們 想 要 測 量 的 性 格 特 質 測 量 出 來 」 ？

信 度效 度漸 近 性常 模 。  

2 3 .  ( 1 )  依 私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許 可 及 管 理 辦 法 規 定 ， 營 利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所 繳 交 銀 行 保 證 金 之 保 證 書 ，

於 該 機 構 經 主 管 機 關 廢 止 設 立 許 可 之 日 起 幾 年 後 ， 解 除 其 保 證 責 任 ? 1 年 2 年 3 年 4

年 。  

2 4 .  ( 1 )  雇 主 聘 僱 外 國 人 從 事 家 庭 看 護 工 作 ， 被 看 護 者 或 雇 主 為 依 社 會 救 助 法 所 核 定 之 低 收 入 戶 ， 每

月 應 繳 納 就 業 安 定 費 之 數 額 為 6 0 0 元 1 , 0 0 0 元 1 , 2 0 0 元 2 , 0 0 0 元 。  

2 5 .  ( 3 )  依 勞 動 基 準 法 施 行 細 則 第 1 4 條 規 定，童 工 之 基 本 工 資 不 得 低 於 基 本 工 資 百 分 之 多 少 ？百 分

之 五 十百 分 之 六 十百 分 之 七 十百 分 之 八 十 。  

2 6 .  ( 2 )  依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6 9 條 所 訂 定 之 現 行 相 關 裁 量 基 準 規 定 ， 私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違 反 本 法 第 4 5 條

媒 介 外 國 人 非 法 為 他 人 工 作 ， 第 1 次 違 反 時 停 業 幾 個 月 ？ 3 個 月 6 個 月 9 個 月 1 2 個

月 。  

2 7 .  ( 4 )  私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刊 播 或 散 發 就 業 服 務 廣 告 ， 應 載 明 之 項 目 不 包 括 下 列 哪 一 項 ？機 構 名 稱

許 可 證 字 號機 構 地 址 及 電 話負 責 人 。  

2 8 .  ( 2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可 供 就 業 服 務 人 員 運 用 的 正 式 社 會 資 源 ？地 方 政 府 勞 工 局 ( 處 )社 區 協 會

地 方 政 府 社 會 局 ( 處 )公 立 職 業 訓 練 中 心 。  

2 9 .  ( 2 )  職 業 分 析 內 容 或 稱 為 K S A O , 其 中 的 「 O 」 代 表 為 何 ？能 力從 業 者 職 業 心 理 特 質技 術

知 識 。  

3 0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就 業 服 務 人 員 從 事 就 業 服 務 活 動 時 ， 應 遵 守 的 職 業 道 德 ？保 守 機 密誠 實 信

用自 我 優 先依 法 執 行 。  

3 1 .  ( 2 )  依 據 個 人 資 料 保 護 法 第 6 條 規 定 ， 有 關 醫 療 、 基 因 、 性 生 活 、 健 康 檢 查 及 犯 罪 前 科 之 個 人 資

料 ， 除 非 法 律 有 明 文 規 定 ， 否 則 不 得 蒐 集 、 處 理 或 利 用 。 違 反 此 規 定 者 ， 應 如 何 處 罰 ？ 2

年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臺 幣 2 0 萬 元 以 下 罰 金 2 年 以 下 有 期 徒 刑、 拘 役 或 科 或

併 科 新 臺 幣 2 0 萬 元 以 下 罰 金 3 年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臺 幣 3 0 萬 元 以 下 罰 金

 3 年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臺 幣 3 0 萬 元 以 下 罰 金 。  

3 2 .  ( 4 )  中 華 民 國 職 業 分 類 典 的 職 業 分 類 中 ， 小 、 細 類 代 碼 尾 數 代 表 「 其 他 類 」 之 代 碼 為 何 ？ 0 1

 2 9 。  

3 3 .  ( 1 )  依 外 國 人 受 聘 僱 從 事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4 6 條 第 1 項 第 8 款 至 第 1 1 款 規 定 工 作 之 轉 換 雇 主 或 工 作

程 序 準 則 規 定，雇 主 未 依 該 準 則 所 定 期 限 申 請 者，得 於 所 定 期 限 屆 滿 後 幾 日 內 補 行 申 請 ？ 1

5 日 3 0 日 4 5 日 6 0 日 。  

3 4 .  ( 4 )  依 就 業 促 進 津 貼 實 施 辦 法 規 定 ， 創 業 貸 款 利 息 補 貼 以 新 臺 幣 1 0 0 萬 元 貸 款 額 度 為 限 ， 貸 款 者

應 負 擔 年 息 百 分 之 三 ， 補 貼 期 限 最 長 為 幾 年 ？ 2 年 3 年 5 年 7 年 。  

3 5 .  ( 3 )  中 華 民 國 行 業 標 準 分 類 （ 第 9 次 修 訂 ） 將 原 7 8 0 小 類 「 就 業 服 務 業 」 ， 分 為 7 8 1 「 人 力 仲 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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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」及 7 8 2 的 哪 一 個 業 別 ？職 業 介 紹 服 務 業人 力 派 遣 業人 力 供 應 業其 他 就 業 服 務 業。

3 6 .  ( 1 )  下 列 哪 一 個 心 理 諮 詢 學 派 認 為 求 職 者 的 性 格 問 題 與 童 年 時 期 的 創 傷 經 驗 有 關 ？心 理 分 析 學

派個 人 中 心 學 派現 實 治 療 學 派完 形 治 療 學 派 。  

3 7 .  ( 3 )  依 勞 工 保 險 條 例 第 1 3 條 規 定，職 業 災 害 保 險 費 率，每 幾 年 可 調 整 1 次，並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擬

訂 ， 報 請 行 政 院 核 定 ， 送 請 立 法 院 查 照 ？ 1 年 2 年 3 年 4 年 。  

3 8 .  ( 3 )  依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第 1 6 條 規 定，受 僱 者 任 職 滿 1 年 後，於 每 一 子 女 滿 幾 歲 前，得 申 請 育 嬰 留

職 停 薪 ？ 1 歲 2 歲 3 歲 4 歲 。  

3 9 .  ( 2 )  外 國 人 受 聘 僱 從 事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4 6 條 第 1 項 第 4 款 規 定 之 外 國 語 文 教 師 工 作，應 年 滿 幾 歲 ？

 1 8 歲 2 0 歲 2 2 歲 2 4 歲 。  

4 0 .  ( 4 )  行 業 標 準 分 類 基 於 成 本、統 計 資 料 銜 接 及 國 際 間 修 訂 週 期 等 考 量，自 民 國 8 0 年 後 定 期 每 幾 年

修 訂 1 次 ？ 2 3 4 5 。  

4 1 .  ( 2 )  勞 工 違 反 就 業 保 險 法 規 定 ， 不 參 加 就 業 保 險 及 辦 理 就 業 保 險 手 續 者 ， 應 處 新 臺 幣 多 少 元 之 罰

鍰 ？ 1 , 0 0 0 元 以 上 5 , 0 0 0 元 以 下 1 , 5 0 0 元 以 上 7 , 5 0 0 元 以 下 2 , 0 0 0 元 以 上 1 0 , 0 0 0 元 以

下 1 0 , 0 0 0 元 以 上 5 0 , 0 0 0 元 以 下 。  

4 2 .  ( 2 )  工 作 者 本 身 所 擔 任 之 職 務 或 工 作 是 為行 業職 業專 業無 業 。  

4 3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影 響 就 業 服 務 人 員 專 業 倫 理 觀 之 因 素 ？團 體 壓 力社 會 態 度 與 價 值家 人 相

處 情 形個 人 價 值 觀 。  

4 4 .  ( 3 )  馬 斯 洛 的 需 求 層 次 中 ， 在 生 理 需 求 滿 足 後 ， 接 下 來 會 追 求 的 是 哪 一 種 需 求 ？自 尊 需 求社

會 需 求安 全 需 求和 平 需 求 。  

4 5 .  ( 1 )  下 列 有 關 大 量 解 僱 勞 工 保 護 法 所 定 「 協 商 委 員 會 」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不 正 確 ？協 商 委 員 會 協 商

達 成 之 協 議 ， 其 效 力 不 及 於 個 別 勞 工協 商 委 員 會 應 由 主 席 至 少 每 2 週 召 開 1 次協 商 委 員

會 置 委 員 5 人 至 1 1 人主 管 機 關 得 於 協 商 委 員 會 協 議 成 立 之 日 起 7 日 內，將 協 議 書 送 請 管 轄

法 院 審 核 。  

4 6 .  ( 3 )  依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5 7 條 所 訂 定 之 變 更 工 作 場 所 裁 量 基 準 規 定，雇 主 調 派 所 聘 僱 之 外 籍 工 作 者 至

醫 療 院 所 附 設 護 理 之 家，從 事 被 看 護 者 之 家 庭 看 護 工 作，1 年 累 計 調 派 期 間 不 得 超 過 幾 個 月 ？

 2 個 月 4 個 月 6 個 月 1 2 個 月 。  

4 7 .  ( 2 )  下 列 有 關 就 業 服 務 的 經 濟 資 源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較 不 適 當 ？就 業 保 險 基 金 之 孳 息民 間 贊 助 經

費就 業 安 定 基 金 之 孳 息就 業 服 務 機 構 的 預 算 。  

4 8 .  ( 3 )  根 據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的 調 查，下 列 哪 一 個 行 業 2 0 1 0 年 的 薪 資 成 長 率 最 低 ？製 造 業金 融 保 險

業住 宿 餐 飲 業支 援 服 務 業 。  

4 9 .  ( 4 )  依 勞 動 基 準 法 規 定 ， 雇 主 延 長 勞 工 之 工 作 時 間 連 同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， 1 日 不 得 超 過 多 少 小 時 ？

 6 小 時 8 小 時 1 0 小 時 1 2 小 時 。  

5 0 .  ( 2 )  依 勞 工 保 險 條 例 第 5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 年 滿 6 0 歲 有 保 險 年 資 者 ， 其 保 險 年 資 合 計 滿 多 少 年 ，

得 請 領 老 年 年 金 給 付 ？ 1 0 年 1 5 年 2 0 年 2 5 年 。  

5 1 .  ( 4 )  下 列 哪 一 個 選 項 不 是 舒 伯（ S u p e r ）職 涯 發 展「 自 我 發 展 建 立 」階 段 的 目 標 ？嘗 試成 就

進 步維 持 。  

5 2 . 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就 業 服 務 人 員 在 就 業 媒 合 初 次 會 談 開 場 白 所 使 用 的 表 達 技 巧 原 則 ？表 示 關 懷

自 我 介 紹打 招 呼詢 問 對 方 目 前 的 情 緒 。  

5 3 .  ( 4 )  「 簡 化 工 作 流 程 」 是 屬 於 職 務 再 設 計 的 哪 一 個 項 目 ？改 善 工 作 環 境改 善 工 作 場 所 機 具 或

設 備改 善 工 作 條 件調 整 工 作 內 容 。  

5 4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可 供 就 業 服 務 人 員 運 用 的 非 正 式 社 會 人 力 資 源 ？心 理 諮 詢 專 家學 者 的 創 新

知 識 資 源公 立 職 業 訓 練 中 心 內 的 人 力 資 源各 行 各 業 專 業 人 力 資 源 。  

5 5 .  ( 4 )  在 求 職 經 驗 過 程 中 ， 為 防 遭 一 些 不 法 的 陷 阱 ， 前 往 應 徵 工 作 前 應 做 好 的 準 備 工 作 ， 下 列 敘 述

何 者 不 正 確 ？請 家 人 、 朋 友 陪 同事 先 打 電 話 告 知 親 友 欲 前 往 面 試 之 地 點檢 視 欲 應 徵 公

司 之 廣 告 內 容 真 實 情 況應 相 信 公 司 的 誠 意 ， 不 必 小 心 ， 庸 人 自 擾 ， 以 免 喪 失 優 厚 待 遇 工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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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會 。  

5 6 .  ( 2 )  依 勞 資 爭 議 處 理 法 規 定 ，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勞 資 爭 議 之 「 勞 方 當 事 人 」 ？工 會個 別 勞 工

相 同 主 張 之 勞 工 達 1 0 人 以 上事 業 單 位 勞 工 未 滿 1 0 人 者 ， 經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勞 工 同 意 。  

5 7 .  ( 1 )  下 列 有 關 定 型 化 契 約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不 正 確 ？是 企 業 經 營 者 為 與 特 定 多 數 消 費 者 訂 立 同 類 契

約 之 用是 預 先 擬 定 之 契 約 條 款不 限 於 書 面可 用 放 映 字 幕 、 張 貼 、 牌 示 、 網 際 網 路 或 其

他 方 法 表 示 。  

5 8 .  ( 2 )  下 列 哪 一 個 測 驗 是 最 適 合 用 來 瞭 解 求 職 者 的 工 作 潛 能 與 能 力 ？職 業 興 趣 測 驗職 業 性 向 測

驗職 業 成 就 測 驗職 業 價 值 觀 測 驗 。  

5 9 . 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就 業 服 務 人 員 在 就 業 媒 合 會 談 前 應 準 備 事 項 ？思 考 會 談 想 達 成 的 目 標會 談

場 所 的 佈 置閱 讀 求 職 者 資 料誠 懇 傾 聽 。  

6 0 .  ( 1 )  請 問 下 列 哪 一 項 不 屬 於 就 業 ？老 闆 的 女 兒 每 天 晚 上 去 麵 攤 幫 老 闆 洗 2 小 時 的 碗 筷去 擔 任

非 營 利 機 構 的 正 職 員 工擺 了 一 整 天 的 地 攤 卻 沒 人 買大 學 生 每 禮 拜 去 當 2 小 時 的 家 教 。  

6 1 .  ( 4 )  依 據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規 定 ， 所 稱 之 商 品 不 包 含 下 列 何 者 ？最 終 產 品半 成 品零 組 件交 易

主 體 之 動 產 。  

6 2 .  ( 1 )  下 列 哪 一 項 調 查 資 料 最 不 適 合 用 來 分 析 縣 市 別 的 就 業 市 場 狀 況 ？職 類 別 薪 資 調 查人 力 運

用 調 查人 力 資 源 調 查工 商 普 查 。  

6 3 .  ( 3 )  下 列 有 關 勞 動 基 準 法 所 定 「 技 術 生 」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不 正 確 ？雇 主 可 以 招 收 國 民 中 學 畢 業 者

為 技 術 生雇 主 招 收 技 術 生 時 ， 須 與 技 術 生 簽 訂 書 面 訓 練 契 約雇 主 可 以 向 技 術 生 收 取 必 要

之 訓 練 費 用技 術 生 訓 練 期 滿 ， 雇 主 得 留 用 之 。  

6 4 .  ( 4 )  中 華 民 國 行 業 標 準 分 類（ 第 9 次 修 訂 ）自 1 0 0 年 3 月 1 日 起 實 施 ，共 分 為 幾 大 類 ？ 1 0 1 5

 1 7 1 9 。  

6 5 .  ( 4 )  下 列 哪 一 個 選 項 不 是 行 為 矯 正 理 論 對 於 「 求 職 面 試 時 ， 會 面 紅 耳 赤 、 說 不 出 話 來 」 的 論 點 ？

古 典 制 約工 具 制 約模 仿 學 習認 知 學 習 。  

6 6 .  ( 2 )  如 果 某 一 產 業 就 業 人 數 在 減 少 ， 但 薪 資 水 準 卻 在 增 加 ， 請 問 造 成 這 種 現 象 最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哪

一 項 ？政 府 開 放 該 產 業 可 以 引 進 外 勞該 產 業 的 工 作 比 較 辛 苦該 產 業 的 廠 商 大 量 外 移

該 產 業 的 出 口 需 求 增 加 。  

6 7 .  ( 1 )  依 外 國 人 受 聘 僱 從 事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4 6 條 第 1 項 第 8 款 至 第 1 1 款 規 定 工 作 之 轉 換 雇 主 或 工 作

程 序 準 則 規 定 ， 接 續 聘 僱 之 雇 主 應 於 取 得 接 續 聘 僱 證 明 書 之 翌 日 後 幾 日 內 ， 申 請 核 發 聘 僱 許

可 或 展 延 聘 僱 許 可 ？ 1 5 日 3 0 日 4 5 日 6 0 日 。  

6 8 .  ( 4 )  求 職 者 在 諮 詢 過 程 中 一 定 會 出 現 抗 拒 期 ， 此 時 不 適 宜 的 處 理 技 巧 是 什 麼 ？自 我 表 露尊 重

同 理規 勸 。  

6 9 .  ( 3 )  依 就 業 保 險 法 第 1 1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規 定 ， 全 日 制 職 業 訓 練 應 符 合 之 條 件 不 包 括 下 列 哪 一 項 ?

訓 練 期 間 1 個 月 以 上每 星 期 上 課 4 次 以 上每 次 上 課 夜 間 4 小 時 以 上每 月 總 訓 練 時 數

達 1 0 0 小 時 以 上 。  

7 0 .  ( 1 )  下 列 哪 一 個 選 項 是 馬 斯 洛 的 需 求 層 次 的 最 高 層 次 ？自 我 實 現自 我 要 求自 我 管 理自 立

自 強 。  

7 1 .  ( 2 )  依 勞 動 基 準 法 規 定，勞 工 繼 續 工 作 4 小 時，至 少 應 有 多 少 分 鐘 之 休 息 ？ 1 5 分 鐘 3 0 分 鐘

4 5 分 鐘 6 0 分 鐘 。  

7 2 .  ( 1 )  王 友 明 高 中 剛 畢 業 ， 想 確 定 自 己 的 職 業 興 趣 ， 此 時 最 適 合 他 的 職 業 心 理 測 驗 是 哪 一 個 ？我

喜 歡 做 的 事職 業 性 向 測 驗工 作 氣 質 測 驗工 作 價 值 觀 測 驗 。  

7 3 .  ( 4 )  下 列 何 者 為 職 業 分 析 的 最 小 單 位 ？職 責任 務元 素微 量 動 作 。  

7 4 .  ( 2 )  某 人 的 何 倫 （ H o l l a n d ） 人 格 類 型 的 二 個 英 文 字 母 是 R C ， 請 問 下 列 哪 一 種 工 作 最 適 合 他 ？

研 究 助 理會 計 人 員舞 蹈 老 師直 銷 人 員 。  

7 5 .  ( 1 )  「 維 持 適 量 的 眼 神 接 觸 」 是 哪 一 種 會 談 技 巧 中 的 要 項 ？專 注澄 清引 導面 質 。  

7 6 .  ( 4 )  下 列 何 者 是 就 業 服 務 人 員 在 就 業 媒 合 會 談 時 ， 為 初 步 瞭 解 求 職 者 ， 最 適 合 詢 問 的 問 題 ？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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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 的 婚 姻 紀 錄對 政 府 的 看 法對 勞 動 法 令 的 看 法對 職 業 生 涯 的 未 來 規 劃 。  

7 7 .  ( 3 )  下 列 哪 一 個 選 項 不 是 職 涯 諮 詢 會 談 的 基 本 態 度 ？溫 暖 的接 納 的講 理 的尊 重 的 。  

7 8 .  ( 3 )  依 職 業 訓 練 機 構 設 立 及 管 理 辦 法 第 4 條 規 定 ， 職 業 訓 練 機 構 應 有 專 用 教 室 ， 其 專 用 教 室 面 積

不 得 少 於 多 少 平 方 公 尺 ？ 1 0 平 方 公 尺 2 0 平 方 公 尺 3 0 平 方 公 尺 4 0 平 方 公 尺 。  

7 9 .  ( 4 )  依 雇 主 申 請 聘 僱 第 2 類 外 國 人 ， 除 有 正 當 理 由 外 ， 不 得 於 辦 理 國 內 招 募 前 幾 個 月 內 撤 回 求 才

登 記 ？ 1 個 月 2 個 月 3 個 月 6 個 月 。  

8 0 .  ( 4 )  雇 主 依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5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申 請 遞 補 第 2 類 外 國 人 者，應 於 外 國 人 出 國 或 死 亡 之 日

起 幾 個 月 內 申 請 遞 補 ？ 1 個 月 2 個 月 3 個 月 6 個 月 。  

 


